
2018 年 1 月 10 日，环保部正式发布了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

作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
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办发〔2016〕81 号），实施排污许可制度
的重要基础性文件，《管理办法》明确了
排污者责任，强调守法激励、违法惩戒。

为强化落实排污者责任，《管理办法》规
定了企业承诺、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
行报告、信息公开等五项制度。企业承诺
并对申请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
责是企业取得排污许可证的重要前提，自
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报告制度是排污
单位自行判定达标、及时发现运行过程中
的环保问题以及核算实际排放量的重要基
础，是企业自证守法的主要依据，同时也
是环保部门核查企业达标排放、判定企业
按证排污的重要检查内容和执法依据。信
息公开制度是强化企业持证依证排污意

识，引导舆论监督，形成共同监督氛围的
基础和重要手段。

《管理办法》是对《排污许可证管理
暂行规定》的延续、深化和完善。《管理
办法》在结构和思路上与环保部已发布
的《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环水体
〔2016〕186 号）保持一致，内容上进一步

细化和强化。同时根据部门规章的立法权
限，结合火电、造纸行业排污许可制实施
中的突出问题，对排污许可证申请、核发、

执行、监管全过程的相关规定进行完善，

并进一步提高可操作性。

《管理办法》是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的主要依据。《管理办法》规定了排污
许可证核发程序，明确排污许可证申请、

审核、发放的完整周期以及变更、延续、

撤销、注销、遗失补办等各种情形，规范
企业需要提供的材料、应当公开的信息，

环保部门受理的程序、审核的要求、发证
的规定以及可行技术在申请与核发中的应
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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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2018年1月10日，《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正式
发布并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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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强调技术支持。《管理办法》

明确环保部负责制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
术规范、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技术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污染
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等相关技术规范。同时明确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组织或者委托技术机构提供排污许可管理的技
术支持。

《管理办法》明确依证严格监管执法。监管
执法部门应制定排污许可执法计划，明确执法重
点和频次；执法中应对照排污许可证许可事项，

按照污染物实际排放量的计算原则，通过核查台

账记录、在线监测数据及其他监控手段或执法监
测等，检查企业落实排污许可证相关要求的情况。

同时规定，排污单位发生异常情况时如果及时报
告，且主动采取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应依法从轻处罚。

《管理办法》细化了环保部门、排污单位和
第三方机构的法律责任。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细化
规定了排污单位、环保部门、技术机构的法律责
任和处罚内容。细化规定了无证排污、违证排污、

材料弄虚作假、自行监测违法、未依法公开环境
信息等违反规定的情形，根据相关法律明确了对
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改
善环境质量，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
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6〕81 号），建立健全基于排放标准的可行

技术体系，推动企事业单位污染防治措施升级
改造和技术进步，2018 年 1 月 5 日，环保部发布
了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浆造纸工业污染防治
可行技术指南》（HJ 2302—2018)。

该 标 准 自 2018 年 3 月 1 日 起 实 施。自 实 施

之日起，《关于发布〈造纸行业木材制浆工艺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等三项指导性技术文
件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81 号）

废止。

《制浆造纸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规
定了制浆造纸业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
声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包括污染预防技术、污染
治理技术和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环保部发布《制浆造纸工业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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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2018年1月5日，环保部发布《制浆造纸工业污染防治
可行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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